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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以书面或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

际表决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挂牌转让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房地产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以评估价值

１８

，

８７４．０３

万元、

３６３．８５

万元为底价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所持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

股权、蚌埠百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公司控股子

公司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评估价值

８０．８６

万元为底价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

挂牌转让所持蚌埠百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百货大楼集团铜陵合百商厦

有限责任公司以评估价值

６６４．８４

万元为底价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铜陵拓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出售资产的公

告》。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合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认可，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

方式，目前尚不确定交易对方，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规定，上述挂牌转让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履行具体的挂牌程序。

二、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议案一尚须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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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８９

号金座

Ａ２５

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议

案具体明确。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关于挂牌转让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房地产公司股

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８９

号金座

Ａ２４０５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８９

号金座

Ａ２４０５

邮编：

２３００２２

联系人：李红英、刘速超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

）

５７７１０３５ ５７７１０３７

传真：（

０５５１

）

５７７１００５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

号

议案

表决意向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挂牌转让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房地产公司股权的

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项表决

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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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合肥拓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蚌埠百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日，对公司所持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拓基地产”）

１９．６％

股权、蚌埠百大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百大置业”）

４５％

股权进行资产审计和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实施股权转让

（具体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５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分别以评估价值

１８

，

８７４．０３

万元、

３６３．８５

万元为底价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拓基地产

１９．６％

股权、百大置业

４５％

股

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合家福”）拟以评估价值

８０．８６

万元为

底价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百大置业

１０％

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百货大楼集团

铜陵合百商厦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铜陵合百”）拟以评估价值

６６４．８４

万元为底价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铜陵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铜陵拓基”）

１０％

股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挂牌转让股权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

对方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１．

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拓基地产

１４３３．６

万元股权、百大置业

４５０

万元股权，占注册资

本比例分别为

１９．６％

、

４５％

；合家福持有的百大置业

１００

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１０％

；铜陵合百持有

的铜陵拓基

３００

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１０％

。 以上股权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任何抵押、质押和其他第三方权利，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拓

基地产、百大置业、铜陵拓基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１００１０３

号、

１００１０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７

号），以

及根据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拓基地

产、百大置业、铜陵拓基的的评估报告（皖国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 第

１５１

号、

１５３

号、

１５２

号），拓基地产、百大

置业、铜陵拓基的资产审计、评估值分别为：

单位：万元

审计值 评估值 增值率 增值原因

拓基地产

１４，３８９．３０ ９６，２９６．０８ ５６９．２２％

主要系存货

、

固定资产

、

长

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百大置业

８０６．５７ ８０８．５６ ０．２５％ ———

铜陵拓基

４，９６８．６４ ６，６４８．４０ ３３．８１％

主要系存货评估增值

根据上述审计、评估值，公司持有拓基地产

１９．６％

股权、百大置业

４５％

股权的经审计的帐面价值分别

为

２８２０．３０

万元、

３６２．９６

万元，评估价值分别为

１８

，

８７４．０３

万元、

３６３．８５

万元。 合家福持有的百大置业

１０％

股

权的经审计的帐面价值为

８０．６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８０．８６

万元。 铜陵合百持有的铜陵拓基

１０％

股权的经审

计的帐面价值为

４９６．８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６６４．８４

万元。

３．

评估方法及增值情况说明

（

１

）根据本次交易评估目的、可搜集的资料，针对评估对象的属性特点，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对各单项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加和后确定评估对象评估结果。

（

２

）增值情况说明

Ⅰ

拓基地产增值情况说明：本次评估增值主要系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评估结

果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

）

流动资产

９０

，

４３９．７４ １５０

，

４４２．５３ ６０

，

００２．７９ ６６．３５

长期投资

１４

，

３６８．４０ ２４

，

１３７．４７ ９

，

７６９．０７ ６７．９９

固定资产

８

，

６３１．３８ ２１

，

７７１．３０ １３

，

１３９．９２ １５２．２３

资产总计

１１３

，

４３９．５２ １９６

，

３５１．２９ ８２

，

９１１．７７ ７３．０９

流动负债

７８

，

８４９．６２ ７９

，

８５４．６１ １

，

００４．９９ １．２７

长期负债

２０

，

２００．６０ ２０

，

２０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９９

，

０５０．２２ １００

，

０５５．２１ １

，

００４．９９ １．０１

净 资 产

１４

，

３８９．３０ ９６

，

２９６．０８ ８１

，

９０６．７８ ５６９．２２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存货包括已完工和在建未完工项目以及部分待开发项目的土地成本及前

期费用。 存货账面价值为

７６

，

７８１．５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３５

，

７５３．９２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７６．８１％

。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评估增值率

为

１５２．２３％

。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包括持有的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

股

权、持有的铜陵拓基

９０％

股权，评估增值率为

６７．９９％

。

Ⅱ

铜陵拓基增值情况说明：本次评估增值主要系存货评估增值。 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

）

流动资产

２０

，

０７０．６２ ２１

，

７５５．７１ １

，

６８５．０９ ８．４０

长期投资

５．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０．２６ ９．９３ －０．３３ －３．２２

资产总计

２０

，

０８５．８８ ２１

，

７６５．６４ １

，

６７９．７６ ８．３６

流动负债

７

，

１１７．２４ ７

，

１１７．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负债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５

，

１１７．２４ １５

，

１１７．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４

，

９６８．６４ ６

，

６４８．４０ １

，

６７９．７６ ３３．８１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存货包括：已完工房屋成本和待开发项目土地的前期费用。 存货账面价值

为

１６

，

１７６．３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７

，

８５８．０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１

，

６８１．６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０．４０％

。

Ⅲ

、百大置业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

）

流动资产

５

，

４９８．１８ ５

，

５００．１５ １．９７ ０．０４

固定资产

１６．９５ １５．１１ －１．８４ －１０．８６

其他资产

９６．０５ ９７．９２ １．８７ １．９５

资产总计

５

，

６１１．１９ ５

，

６１３．１８ １．９９ ０．０４

流动负债

４

，

８０４．６２ ４

，

８０４．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４

，

８０４．６２ ４

，

８０４．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８０６．５７ ８０８．５６ １．９９ ０．２５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合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认可。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及财务状况

拓基地产、 百大置业、 铜陵拓基分别设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注册资本分别为

７３１５．８４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分别为合肥市、合肥市、铜陵市。 拓基地产和铜陵拓基主营业

务均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百大置业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百货零售。 公司通过参与投资成立拓

基地产、百大置业、铜陵拓基的方式获得本次转让的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将不再持有拓基地产、百大

置业、铜陵拓基的股权，百大置业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核算。 本次转让股权的标的企业其他股东在

同等受让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为：

拓基地产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元股权

）

持股比例

合肥万隆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６．００ ２９．４７％

深圳市莽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０．４０ ２９．３９％

本公司

１

，

４３３．６０ １９．６０％

深圳市东方明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７７５．６０ １０．６０％

自然人股东

８００．２４ １０．９４％

注册资本合计

７

，

３１５．８４ １００％

百大置业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元股权

）

持股比例

本公司

４５０ ４５％

拓基地产

４５０ ４５％

合家福

１００ １０％

注册资本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铜陵拓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元股权

）

持股比例

拓基地产

２

，

７００ ９０％

铜陵合百

３００ １０％

注册资本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拓基地产、百大置业和铜陵拓基经审计的最近一年及一期有关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

年度

）

项目

拓基地产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上半年

营业收入

２０

，

２５２．１２ １３

，

８５５．３９

营业利润

８

，

４２６．４４ ４

，

５４８．２３

净利润

６

，

６７７．１１ ４

，

０９９．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

，

７０４．４６ －３

，

８５９．５１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７

，

７８７．１０ １１３

，

４３９．５２

负债总额

９４

，

３２８．６８ ９９

，

０５０．２２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２

，

２３８．１１ ６

，

６２３．６９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２３

，

４５８．４３ １４

，

３８９．３１

公司

（

年度

）

项目

百大置业 铜陵拓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上半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上半年

营业收入

５８０．８０ － ６

，

５７１．８５ ３

，

０９５．５４

营业利润

２５．４９ －１８６．３６ １

，

２０８．７８ ５７５．５８

净利润

２５．４９ －１８６．３６ １

，

０７７．０４ ５０４．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８．９５ －６６．２７ ７０８．２０ －５

，

２６５．７７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７７８．１１ ５

，

６１１．１９ １８

，

４０６．１４ ２０

，

０８５．８８

负债总额

４

，

７８５．１８ ４

，

８０４．６２ １３

，

９４１．７９ １５

，

１１７．２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５８４．３５ ５８５．９８ ８２４．４０ ３２３．６４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 －

净资产

９９２．９３ ８０６．５７ ４

，

４６４．３５ ４

，

９６８．６４

（三）百大置业是公司为开发蚌埠禹会商业中心项目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 目前，蚌埠禹会商业中

心项目因拆迁、规划等原因尚未动工建设。 截止目前，公司没有为百大置业提供担保；为百大置业蚌埠

禹会商业中心项目垫付土地出让金

４２５０

万元，百大置业承诺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归还以上垫付款项，

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截止目前，公司没有为拓基地产、铜陵拓基提供担保或资金。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挂牌转让受让方确定后，与其签订并及时披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设定的

主要受让条件为：

１．

成交金额

本次交易按照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拓基地产、 百大置业

和铜陵拓基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公司挂牌转让拓基地产

１９．６％

股权、百大置业

４５％

股权的成交

金额不低于

１８

，

８７４．０３

万元、

３６３．８５

万元。 合家福挂牌转让百大置业

１０％

股权的成交金额不低于

８０．８６

万

元。 铜陵合百挂牌转让铜陵拓基

１０％

股权的成交金额不低于

６６４．８４

万元。

２．

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３．

生效条件和时间

协议必须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１

）经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

２

）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行为获得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各项生效条件之中最后成就条件的成就时间为协议的生效时间。

４．

过渡期安排

自协议签署日起至转让标的过户日期间，转让标的所对应发生的损益，由新股东承担和享有。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无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雷达先生、陈国欣先生、蔡文浩先生、李明发先生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出售资产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次交易前，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定价方式

严谨规范，评估结果真实反映了出售资产的价值且已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认可，采用挂牌

交易方式能够保证成交价格客观公允，充分体现了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规避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控风险，减少非主业资源占用，集中资源做

强做大零售主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事项。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自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决心和力度，地根银根持续收紧，房

地产市场政策风险日益加大。 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规避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控风险，减少非主业资源占

用；同时，抢抓当前国家大力支持流通业发展、扩大消费的有利契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和市场连锁

网络体系，集中资源做强做大零售主业，提升公司经营质量和综合竞争能力。 以资产评估价值初步计

算，本次公司及控股、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将增加当期收益

１３

，

４３４

万元。 此次转让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公

司零售主业的经营与发展。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审计报告。

４．

评估报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名， 代表股份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０７３％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振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振平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２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彪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３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文静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４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延华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５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传志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６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韩邦友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２．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唐亚林；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宫本高；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３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成涛。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３．１

监事候选人吕万祥；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２

监事候选人徐新荣。

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轩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７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８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９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１０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１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１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１３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０

，

００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赵春旭律师、 赵振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李振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振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李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如下：

董事长李振平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副董事长李彪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振平先生、刘文静女士、唐亚林先生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由李振平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如下：

李振平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刘文静女士：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唐亚林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唐亚林先生、刘文静女士、张成涛先生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由唐亚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如下：

唐亚林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刘文静女士：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张成涛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宫本高先生、孙传志先生、张成涛先生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由宫本高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如下：

宫本高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孙传志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张成涛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唐亚林先生、李振平先生、张成涛先生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由唐亚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如下：

唐亚林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李振平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张成涛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文静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孙传志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Ｈｏ Ｗｅｎｇ Ｆａｔｔ

先生为公司销售总监， 聘任孙传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张永臣先生为公司行政总

监，聘任杨志勇先生为公司研发总监，聘任曹元和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韩邦友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如下：

总经理刘文静女士：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副总经理孙传志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销售总监

Ｈｏ Ｗｅｎｇ Ｆａｔｔ

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财务总监孙传志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行政总监张永臣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研发总监杨志勇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总工程师曹元和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董事会秘书韩邦友先生：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关于申请华夏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用于满足公司日

常借款、汇票承兑及汇票贴现业务的需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李振平先生，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经济师、政工师。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塑料助剂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增塑剂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增塑剂》期刊编委会副主任。 多次被评为淄博市优秀企业

家、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淄博市劳模，现担任临淄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曾任

临淄酒厂党委书记、经营经理、临淄区经委副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蓝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蓝帆化

工有限公司董事、青岛朗晖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振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控股

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６９％

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李彪先生，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生人，中国香港籍，本科学历。 曾任广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干

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广州三局正连职干部。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任中轩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彪先生持有公司股东中轩投资有限

公司

９９％

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刘文静女士，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长江

商学院

ＥＭＢＡ

毕业，中共党员，工程师。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橡胶

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胶乳制品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荣获“建国

６０

年影

响山东

６０

位女企业家”和“建国

６０

年影响山东

６０

位新鲁商”称号。

２０１０

年荣获“淄博市女职

工建功立业标兵”称号和“振兴淄博五一劳动奖章”。 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发

展办主管、主任、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兼任蓝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青岛朗晖进出口有限公司经理。 刘

文静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５％

的股份，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传志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会计研究生（

ＭＰＡｃｃ

）在读，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 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主管、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兼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兼任财务

总监、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青岛朗晖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 孙传志先生持有公

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７９％

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唐亚林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生人，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于

１９９４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

理学博士学位，于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化学所分析中心主

任，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结构化学生物学课题组组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学术

委员会委员，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理事。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唐亚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宫本高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生人，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

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现任山东理工大学审计处副处长、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淄博鲁中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宫本高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成涛先生，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生人，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９４

年通过律师资格考

试，上海交通大学

ＥＭＢＡ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北京

黄埔大学兼职教授，淄博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理论功底深厚，在《上海管理科学》等国家级

与省级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并获二、三等奖。 张成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Ｈｏ Ｗｅｎｇ Ｆａｔｔ

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生人，马来西亚籍，研究生学历。 曾就职于伦敦德勤会

计师事务所，在马来西亚

Ｗｅｍｂｌｅｙ

橡胶工厂任营销经理，马来西亚

Ｂｅｒｈａｄ Ｌａｔｅｘ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任

执行董事，泰国

Ｏｍｎｉｇｒａｃｅ

任销售董事，泰国

Ｍｅｄｉｔｒａｄｅ

任

ＣＥＯ

等，现任本公司市场总监，兼

任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永臣先生，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六西格玛

黑带大师。 曾任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质

量部部长、车间主任、六西格玛办公室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张永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志勇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具有

１５

年化工领域研发经验，历任实验员、实验室主任、研发中心主任、研发经理等职。 组织了多

元醇酯，环氧增塑剂，水性聚氨酯涂饰剂，丁苯胶乳等行业相关原材料的研制生产；现任公

司技术研发负责人。 杨志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元和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十七年的化工生产技术研

究、开发和生产管理经验，先后担任该公司车间生产技术副主任、主任、生产技术部部长职

务十余年时间。 参与组织完成了邻苯二甲酸

８１０

酯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组织，并获得

山东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参与组织完成了电气级邻苯二甲酸二辛酯新产品的研制开发

和生产组织，并获得淄博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参加起草的企业标准《食品级、医用级邻

苯二甲酸二辛酯》荣获山东省企业标准采用国际标准成果一等奖；组织完成了

１０

万吨

／

年

增塑剂装置和

２０

万吨

／

年增塑剂装置扩容改造项目；组织完成了钛酸酯项目的技术开发和

项目建设；参与完成了正丁醚生产新工艺技术的开发研究；组织完成了新型过滤助剂硅藻

土的应用开发； 组织完成了增塑剂连续化生产工艺无水中和工艺的小试和中试的研究开

发等。 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曹元和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９２％

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

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邦友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高级工程师。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质检中心主任、企管部部长。现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兼任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韩邦友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９％

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吕万祥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吕万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吕万祥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

吕万祥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生人，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

员，会计师。 曾任临淄被服厂门市经理、临淄皮件厂财务科长、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指挥部副科长、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科长、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上海蓝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齐鲁增塑剂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吕万祥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８％

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

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９ ２００８６９

证券简称：张裕

Ａ

张裕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０２８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

、

会议召开及通知情况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２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烟台市大马路

５６

号本公司酒文化博物馆

会议室

；

４

、

主持人

：

孙利强先生

；

５

、

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

６

、

会议通知情况

：

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２１

人

，

其中

，

有限售条件人民

币普通股股东

１

人

，

境内上市的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

３８

人

，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８２

人

，

所持

（

代表

）

股份总数

３４９

，

２４３

，

６３４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６６．２３％

；

其中

，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８２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４３

，

８１４

，

２１２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２１％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９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５

，

４２９

，

４２２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２９％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

投资恒丰银行

）

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 意

３４８

，

９１７

，

１３８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表 决 权

９９．９０６６％

；

反对

３１７

，

６９６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 权

０．０９０９％

；

弃权

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２５％

。

２．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７２

，

１１５

，

７３５

股

，

占出席会议 内资 股 股东所 持表决 权

９９．９９９４％

；

反对

１

，

５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６％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３．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 意

７６

，

８０１

，

４０３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外 资 股 股 东 所 持 表 决 权

９９．５７８６％

；

反对

３１６

，

１９６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０９９％

；

弃权

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１５％

。

４．

表决结果

：

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

二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撤销对董事会办理投资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事宜的授权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 意

３４８

，

９０２

，

３３８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表 决 权

９９．９０２２％

；

反对

３３１

，

２９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９４８％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３％

。

２．

内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７２

，

１００

，

９３５

股

，

占出 席会议内资 股 股东所持表决 权

９９．９９４％

；

反对

１５

，

１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５５％

；

弃权

１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５％

。

３．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 意

７６

，

８０１

，

４０３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外 资 股 股 东 所 持 表 决 权

９９．５７８６％

；

反对

３１６

，

１９６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４０９９％

；

弃权

８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１５％

。

４．

表决结果

：

会议通过了本议案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方晓杰

３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

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

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提交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O年九月二十八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国庆节前暂停申购及转入业务的公告

为保证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的稳定运作，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２０１０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２１

号）、沪深交易所休市安排及《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有关规定，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１０

月

１１

日

暂停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包括

Ａ

级和

Ｂ

级，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包括

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和其他基金转换为本基金的转入业务。 本基金的

赎回业务以及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

理正常申购、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免费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获取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华安行业

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银行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

广发银行开始代理销售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华安

行业轮动股票基金

＂

），投资者可到广发银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华安行业

轮动股票基金的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１

、广发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广发银行网站：

ｗｗｗ．ｇ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